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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督〔2010〕1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评选泉州市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 

和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教育督导室： 

近年来，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和教育督

导工作者，积极履行职责，全面开展督政、督学工作，为推动教

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普九”的实现，加快我市教育事业发展，辛

勤工作，乐于奉献，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。为表彰先进，树立典

型，激励广大教育督导工作者开拓进取，进一步调动教育督导工

作者积极性，提高教育督导工作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评选表彰一

批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和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教育督导

室。 

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：从事教育督导工作的人员（以专职督

学为主）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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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 

1．认真履行教育督导职责，坚持依法督导，严格执行有关

教育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。 

2．出色完成年度教育督导工作计划和有关任务。 

3．积极组织开展督导评估活动，积累了丰富的督导评估经

验，在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，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工作中，成绩

显著。 

4. 机构健全，人员配齐，重视督导人员的培训、提高工作，

全体成员团结协作，勤政务实，廉洁高效，无违法违纪现象。 

（二）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基本条件： 

1．热爱教育督导工作，事业心、责任心强，模范履行职责，

具有奉献精神。 

2．熟悉教育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掌握教育督导专业知识

和技能；有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口头和

文字表达能力；综合素质较高。 

3．从事教育督导工作两年以上，积极主动完成所承担的教

育督导工作任务。 

4．坚持原则，品行端正，廉洁自律，团结同志，乐于奉献。 

三、评选办法和要求： 

1．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：在县级自评申报和广泛征求意

见的基础上由市教育局与市教育督导室评定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照条件，认真自评，着重对近四年来的

教育督导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实事求是，突出反映主要工作

业绩和工作成效。 



 3

2．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：坚持民主推荐、公开评选，评选

结果应公示 5天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

名额分配：晋江、惠安、南安、安溪各 2名，鲤城、丰泽、

洛江、泉港、石狮、永春、德化各 1名。 

3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应于 12 月 30 日前把《泉州市教育督导

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》和《泉州市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申报表》

一式二份及其相关的总结材料报送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。 

 

 

附件：1.《泉州市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》 

         2．《泉州市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申报表》 

 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一 O年十二月十七日 
 
 
 
主题词：教育  督导  评选  先进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教育督导办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人大办、
市政协办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0年 12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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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 
 
 

泉州市教育督导工作先进单位 

 

申 报 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单    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制 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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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 机构建立时间 年   月 

编    制  实有人数  其中专职督学  

主  要  成  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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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

局推荐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市教育

局、市教

育督导

室审批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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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

泉州市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 

 

申 报 表 

 

 

 

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单   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姓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制 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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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党派  学历  从事督导工作时间  职务  

所在单位  

工 

作 

简 

历 

 

主要事迹(由所在单位填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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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(盖章) 

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教

育局推荐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市教育局、市教

育督导室审批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
